
  

王龙

办公机构 青岛、北京

联系电话 18562614569

工作邮箱 wanglong@deheng.com

工作语言 汉语 英语

业务领域 合规与企业法治业务中心、刑事业务中心

业务部 合规管理业务部、刑事业务部、刑民交叉业务部

  

执业经历

2012年9月—2015年6月    吉林大学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

2016年1月—2022年12月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2023年1月-至今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工作经历

德衡西海岸所副主任

德衡律所刑事业务中心管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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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及领域

王龙律师自从事律师行业以来，一直专注于代理各类刑事案件，擅长职务犯罪、走私犯罪、经济犯罪等案件的辩

护，承办过多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多数刑事辩护案件均实现了案件的“有效辩护”。先后为青岛崂

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山东能源集团南美有限公司、山东中钢招标有限公司、北京大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安惠仕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青岛天人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源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担任常年

法律顾问或专项法律服务。

部分案例：

（一）重大社会影响案件

1.徐某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之系列案件

2.丛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3.胡某某涉嫌电信诈骗案

4.焦某某涉嫌受贿案

5.陈某某涉嫌受贿案

6.郭某某涉嫌滥用职权、受贿案

7.刘某涉黑、涉恶系列案件

8.王某某涉黑系列案件（代理被害人）

9.苏某某涉黑系列案件

10.胡某某涉嫌电信诈骗案（公安部指定管辖）

11.潘某某涉嫌开设赌场案（公安部指定管辖）

12.曹某某非法集资案

13.赵某某故意泄漏国家秘密案

（二）不起诉案件  

1.回某某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

2.王某某涉嫌贪污案

3.滕某某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受贿罪不起诉）

4.张某某涉嫌贪污罪、行贿罪

5.杭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合同诈骗罪不起诉）

6.高某某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

7.许某某诈骗案

8.赵某某聚众淫乱案

9.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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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三）公安撤销案件 

1.薛某某妨害公务案

2.王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3. 梁某某职务侵占案

（四）改变案件定性案件 

1. 秦某某职务侵占案（罪名由贪污罪改为挪用资金罪）

2.卢某涉嫌诈骗罪案件（罪名由诈骗罪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孟某涉嫌强奸案（罪名由强奸罪改为强制猥亵罪）

（五）诉讼阶段改变强制措施案件  

1. 李某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不批捕）

2.张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侦查机关取保）

3.燕某某重大责任事故案（不批捕）

4.付某某敲诈勒索案（不批捕）

5.徐某某盗窃案（不批捕）

6. 薛某妨害公务案（不批捕）

7.韩某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侦查机关取保）

8.燕某某重大责任事故罪（不批捕）

9.李某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逮捕后取保）

10.王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侦查机关取保）

11.赵某某聚众淫乱案（不批捕）

12.承某某寻衅滋事案（不批捕）

13.劳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不批捕）

14.梁某某职务侵占案（侦查机关取保）

15.李某某诈骗案（不批捕）

16.康某某诈骗案（侦查机关取保）

17.李某强制猥亵案（不批捕）

18.高某故意毁坏财物案（侦查机关取保）

19.孙某某开设赌场案（审查起诉阶段取保）

（六）其他辩护效果明显案件（缓刑、量刑较低）

1.丛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毕某某涉嫌贪污、挪用公款案

3.薛某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实报实销）

4.王某某走私普通货物案（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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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6.高某故意伤害案（致一人死亡，五年）

7.刘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8.杨某强奸案

9.韩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缓刑）

10王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缓刑）

11.王某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案（实报实销）

12.劳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缓刑）

13.陆某某诈骗案（数额较大缓刑）

14.郭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争取到自首）

15.孙某某强奸案（缓刑）

16.张某贩卖毒品案（2公斤）

17.王某某保险诈骗案（缓刑）

18.王某贩卖毒品案

（七）涉外刑事案件

1.某贩卖毒品案（吉布提籍）

2.林某某行政拘留案（马来西亚籍） 

论著

《互联网时代下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及风险分析》

《刑法第292条第2款的理解与适用——兼论法律拟制的合理性依据》 

《法治社会下的刑事被害人制度——以被害人赔偿、救济性权利的实现》

《微信三级分销的法律风险分析》

《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与适用》

荣誉

2016年度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青年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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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先进工作者

2018年度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优秀共产党员

2019年度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

2020年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优秀党员、优秀青年刑事律师

2021年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优秀青年刑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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